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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丰油田群区域开发项目等 3个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合格的函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对陆丰油田群区域开发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进行竣工验收的请示》（中海油安〔2023〕624 号），

《关于申请对文昌油田群产能释放二期项目等 2 个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进行竣工验收的请示》（中海油安〔2023〕660

号）收悉。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对陆丰油田群区域开发项目、文昌油田群产能释放二期项

目及文昌油田群联合调整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了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原则同意陆丰油田群区域开发项目、文昌油田群产能释放二期项目及文昌油田群联合调整项目（不包括文昌

19-1WHPA 平台、文昌 19-1WHPC 平台生产水处理装置扩容改造，文昌 13-6WHPA 平台新增生产水处理装置）的环

境保护设施通过竣工验收。

二、请你公司严格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规定，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并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一）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切实落实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管理与维护，确

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进一步规范含油生产水的自行监测工作，包括化验操作、结果记录等。

（二）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做好海底管道等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对可能存在的腐蚀、损坏及时进行修复，

避免引发环境事故。加强溢油应急设备管理与维护，确保发生溢油事故时能够及时、快速和有效处置。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生态环境部

2024 年 1 月 16 日

（此件社会公开）

抄送：生态环境部珠江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4 年 1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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